
确定发展对象公示 

经民主推荐，支部大会研究，并报党委备案同意，拟确定钟小羽等 12位同

志为发展对象，现将钟小羽等 12位同志基本情况公示如下，敬请党员、群众监

督，如有意见和建议，请于 12月 1日前向所在党支部、党委反映。 

序

号 
姓名 

性

别 

所在班级 

（部门） 
职务 

申请入

党时间 
确定为积极分子时间 

1 钟小羽 女 法学 1801 文体委员 2018.09 2019.11 

2 夏子涵 女 法学 1801 无 2018.09 2019.11 

3 杭宁玉 女 法学 1801 无 2018.12 2019.11 

4 盛凯丽 女 法学 1802 无 2018.09 2019.11 

5 付静蕾 女 法学 1802 班长 2018.09 2019.11 

6 潘逸静 女 法学 1803 无 2018.09 2019.11 

7 吴静 女 法学 1803 无 2018.09 2019.11 

8 杜利利 女 法学 1803 
院团委学

生副书记 
2018.09 2019.11 

9 臧嘉雯 女 法学 1803 无 2018.09 2019.11 

10 邵羽 女 法学 1804 无 2018.09 2019.11 

11 吴林钰 女 法学 1804 无 2018.09 2019.11 

12 顾蓓蓓 女 法学 1804 生活委员 2018.09 2019.11 

 

联系电话： 

江苏大学法学院党委：88782665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大学法学院党委 

2020年 11 月 25日 


